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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靖市沾益区农业农村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（8项）

序号
执法

主体 许可事项名称 法律法规、规章依据

执法类

别（行政

许可）

备

注

1
曲靖市沾益区农

业农村局

使用低于国家或地方规定

的种用标准的农作物种子

审批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第五十二条规定：由于不可抗力原

因，为生产需要必须使用低于国家或者地方规定标准的农作物种子

的，应当经用种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。

行政许可

2
曲靖市沾益区农

业农村局

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驾驶

证核发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7

号，2011年5月1日起施行）第十九条驾驶机动车，应当依法取得机

动车驾驶证。申请机动车驾驶证，应当符合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的

驾驶许可条件；经考试合格后，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发给相应

类别的机动车驾驶证。第一百二十一条对上道路行驶的拖拉机，由

农业（农业机械）主管部门行使本法第八条、第九条、第十三条、

第十九条、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管理职权。

《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63号

，自2009年11月1日起施行）第二十二条拖拉机、联合收割机操作

人员经过培训后，应当按照国务院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的规定，参

加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组织的考试。考试合格的，农

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应当在2个工作日内核发相应的操作证件，拖拉机

、联合收割机操作证件有效期为6年；有效期满，拖拉机、联合收割

机操作人员可以向原发证机关申请续展。未满18周岁不得操作拖拉

机、联合收割机。操作人员年满70周岁的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机械

化主管部门应当注销其操作证件 。

《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驾驶证管理规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

行政许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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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2018年第1号，2018年6月1日起施行）第三条县级人民政府农业

机械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驾驶证的管

理，其所属的农机安全监理机构（以下简称农机监理机构）承担驾

驶证申请受理、考试、发证等具体工作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机

械化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农机监理机构负责驾驶证业务工作的指导

、检查和监督。第十五条符合驾驶证申请条件的，农机监理机构应

当受理并在20日内安排考试。第二十八条驾驶证遗失的，驾驶人应

当向驾驶证核发地或居住地农机监理机构申请补发。申请时应当填

写申请表，提交驾驶人身份证明。符合规定的，农机监理机构应当

在2个工作日内补发驾驶证，

3
曲靖市沾益区农

业农村局
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登记

《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一条 拖拉机、联合收割机

投入使用前，其所有人应当按照国务院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的规定

，持本人身份证明和机具来源证明，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机

械化主管部门申请登记。拖拉机、联合收割机经安全检验合格的，

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应当在2个工作日内予以登记并核发相应的证

书和牌照。

拖拉机、联合收割机使用期间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，其所有人应当

按照国务院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的规定申请变更登记。

《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登记规定》（农业部2018年2号令）第三条 县

级人民政府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拖拉机和联合收

割机的登记管理，其所属的农机安全监理机构（以下简称农机监理

机构）承担具体工作。第二十八条 登记的拖拉机、联合收割机应当

每年进行1次安全检验。

行政许可

4
曲靖市沾益区农

业农村局

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过

流转取得土地经营权审批

。乡镇政府（由农村经营

管理部门承办）

1、《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》（农业农村部 2021年第1号

）第三十条规定：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建立工商企业等社会

资本通过流转取得土地经营权的风险防范制度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

，及时查处纠正违法违规行为。 2、沾农土转办【2019】1号《关于

印发《曲靖市沾益区工商资本租赁农地监管和风险防范实施细则（

试行）》的通知》第第三部分（审核程序）之规定：1、资格审查：

行政许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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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赁面积在 50亩以上（含50 亩）的，由所在村、组审核把关，报

所在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初审后，由区农业农村局会同

政策研究室、自然资源局、市场监管局等单位和部门进行复审。2、

备案：租赁面积在 50 亩以上（含50 亩）至500 亩的，由乡（镇）

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备案后，向区农业农村局备案；租赁面积在

500 亩及以上的，由区农业农村局备案后，报区人民政府政府和市

农业农村局备案；租赁面积达到 2000亩及以上的同时报省农业农村

厅备案。

5
曲靖市沾益区农

业农村局

专用航标的设置、撤除、

位置移动和其他状况改变

审批

行政法规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航标条例》第六条 航标由航标管理

机关统一设置;但是，本条第二款规定的航标除外。专业单位可以自

行设置自用的专用航标。专用航标的设置、撤除、位置移动和其他

状况改变，应当经航标管理机关同意。第七条 航标管理机关和专

业单位设置航标，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技术标准。第八条 航

标管理机关设置、撤除航标或者移动航标位置以及改变航标的其他

状况时，应当及时通报有关部门。第九条 航标管理机关和专业单

位分别负责各自设置的航标的维护保养，保证航标处于良好的使用

状态。第十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航标损坏、失常、移位或者

漂失时，应当立即向航标管理机关报告。 部门规章：《渔业航标管

理办法》（农业部令2008年第13号）第八条有关规定：撤除、移动

位置或变更专用航标其他状况的，专用单位应向所在地渔业航标管

理机关提供变更原因的说明材料及原专用航标批准设置文件的复印

件。

行政许可

6

曲靖市沾益区农

业农村局

对动物、动物产品的检疫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

的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依照本法规定，负责动物、动物产品的检疫工

作。

第四十八条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依照本法和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

门的规定对动物、动物产品实施检疫。

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官方兽医具体实施动物、动物产品检疫。

行政许可

曲靖市沾益区农权限内猎捕水生野生动物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》第三条：国务院渔 行政许可



4

7 业农村局 审批 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全国水野生动物管理工作。 县级以上地方

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水生野生动物管理工

作。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和本条例规定的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

处罚权，可以由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行使。

8

曲靖市沾益区农

业农村局
水产苗种产地检疫

《水产苗种管理办法》第十八条：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

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水产苗种的产地检疫。国内异地引进水产苗

种的，应当先到当地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检疫手续，经检疫合格

后方可运输和销售。 ”

行政许可


